教师资格认定注意事项
针对往年教师资格申报过程中大家咨询较多和网上申报出现的问题，特作如下说明：

一、申请对象：

主要面向2017年9月前来我校工作、已取得岗前培训合格证书的教师和辅导员；2017年9月之后报到的尚未参加岗前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教师和辅导员不可申报。
二、网上申报：

1、“所学专业”指申请人最高学历学位的专业，类别一：研究生；类别二：本科生。
2、“申请任教学科（课程）”指申请人教授的课程或学科，类别一：研究生；类别二：本科生。
3、辅导员申请教师资格时，须申请“思政类 ”。  
4、2017年应届毕业生到我校工作的，选择“应届毕业生”，其他的选择“非应届毕业生”。
5、照片要求：该照片用于制作证书，必须与网上提交的照片为同一底版，人像比例合理，图像必须清晰尺寸为33MM（宽）×48MM（高），由专业照相馆拍摄、采用高像素冲印，不能用电脑打印。不得使用艺术照、生活照、自拍照、翻拍照等，不得使用大头贴。
6、电子照片：须与纸质照片一致。淡蓝、红或白色背景，无边框，上传时建议将像素设为114（宽）×156（高）。
7、个人简历：从高中填起。

8、鉴定单位电话，统一为：025-58731144。
三、现场确认所需的纸质材料：

1、所有证书原件到所在学院进行审核，学院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相符”并盖章确认，上报的材料只提供复印件即可。

2、已参加并通过普通话考试尚未领取证书的，提交语言文字测试站出具的成绩证明也可。

3、关于本科师范类的说明：如果毕业证书上面无“师范”或“教育”字样，必须提供前一年岗前培训报名时由人事处审批的《免试申请表》。

4、体检时，必须用在网报系统中下载的“江苏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乙肝项目不再作为体检检测项目。我校指定市区中大医院和中大医院江北分院(三楼，体检费135元)两所医院为定点体检医院，体检表需粘贴照片，各项结果要有医师签字，最后要有医院明确的体检结论并盖章签字，三个月内都有效。
5、教学任务书：申请人填写后，由所在学院审核加盖公章，再到教务处审核盖章。
